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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針對心理健康促進政策白皮書、國民心理健康計畫，建立定期評估成效之機制。
	心口司
	心口司
	1. 背景或理由：
可包含下列事項並略述之：
(1) 國際人權發展趨勢或相關規定：
心理健康作為一項人權，主要係在國際人權法中世界衛生組織憲章及相關核心人權。1946年世界衛生組織憲章前言已宣告憲章各項原則為所有民族幸福、和諧及安全之基礎，…「健康不僅為疾病或嬴弱之消除，而是身體、心理與社會的完全安適」。
(2) 過去已執行之成果或績效：
A. 本部為全面提升國人心理健康，且配合國際趨勢，重視前端預防工作，經檢討「新世代健康領航計畫」、「全國自殺防治策略行動方案第2期計畫」及「鴉片類藥癮病人治療計畫」3項計畫成效後，特整合規劃辦理「國民心理健康促進計畫」（2013年至2016年），涵蓋從促進心理健康、落實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服務、強化成癮防治服務、加強特殊族群處遇服務、整合及加強心理健康基礎建設等5大面向，規劃內容包括：4大特色、5大工作領域、8大目標、27項關鍵績效指標及25個工作項目之國家心理衛生政策及服務措施。
B. 本計畫基於提升全民心理健康係屬跨機關及跨層級之業務，已透過相關部會、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衛生局等共同配合辦理，全面推展各項心理健康工作，促進各種心理及社會安全網絡間「網網相連」之功能性連結，提供民眾完整而持續之關懷服務，達到本計畫「促進全民心理健康、提升民眾幸福感」之整體總目標。
(3) 當前面臨之情勢或問題陳述：。
檢討第一期計畫成效、第一期計畫未盡完善且需賡續推動之事項，另考量因應天然災害頻傳、少子化、高齡化、科技化、社會問題及意外事件層出不窮等現象，衍生新興心理健康議題需要賡續提出因應策略，爰擬具連續性、整體性及前瞻性之跨行政院相關部會、跨衛生福利部相關司署、跨22個縣市政府層級(中央與地方)之國民心理健康施政計畫，爰賡續辦理「國民心理健康第二期計畫」（2017年至2021年），做為國家未來5年最重要之心理健康施政藍圖，並參考委託計畫「心理健康促進政策白皮書」成果報告內容，推動各年度心理健康促進工作。
2. 措施/計畫內容：
包含下列事項並略述之：
(1)措施/計畫之目標：
[bookmark: _GoBack]A.	措施：國民心理健康第二期計畫(行政院已於105年11月8日核定)
B.	目標：提供全人、全程、全方位之心理健康、提升民眾幸福正向能量。
(2)執行策略及方法：
A.推展全人、全程及全方位之心理健康促進
B.提供深化、優化及社區化之精神疾病照護
C.發展可近、多元及有效之成癮防治服務
D.推動分級、跨領域及無縫銜接之加害人處遇
E.建構整合、運用科技及具實證基礎之心理健康建設
(3)其他補充事項等：無。
3. 人權指標：藉由計畫/措施之執行，欲達到之人權指標目標值，可分為結構指標、過程指標或結果指標等類型。
A.結構指標：每年度提報國民心理健康第二期計畫之作業及管考計畫。
B.過程指標：(a)每季管考計畫進度(b)每年度結束辦理計畫評核。
C.	結果指標：提供全民、心理疾病高風險個案及特定族群需求之全方位心理健康服務。
	□短期
□中期
█長期
	□繼續追蹤
█自行追蹤
□解除追蹤


備註：
1、 人權指標：係指依計畫/措施執行後，欲達到之人權指標目標值，以評鑑計畫/措施之實施成效。人權指標分為結構指標、過程指標及結果指標，相關定義請參酌「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落實及管考規劃」(以下簡稱本管考規劃)第5點第2款第2目規定。
2、 預定完成時程：係指預定達到人權指標目標值之時程，分為短期、中期及長期等，各時程之定義請參酌本管考規劃第5點第2款第3目規定。
3、 管考情形：係指各該點次是否持續管考之情形，分為繼續追蹤、自行追蹤及解除追蹤等3種管考類型，各類型之定義請參酌本管考規劃第5點第2款第4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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